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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梁海山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由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３

人已离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

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薪酬与考核委

员已经同意并报备董事会取消上述

３

人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其获授尚未行权

的

５７．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８

名，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激

励数量为

２

，

８１４

万份，未行权激励数量为

１

，

１２５．６０

万份。

梁海山、谭丽霞两名董事属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参会的非关

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同

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下合称“《股权激励备

忘录》”）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３８

名激励对象中，

３６

名符合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

意其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进行行权，行权价格为

４．７０

元

／

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９７１．０４

万份，其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

梁海山、谭丽霞两名董事属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参会的非关

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由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柴永森等

４

人已离职，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规定，薪酬与考核委员已经同意并报备董事会取消上述

４

人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

格、注销其获授尚未行权的

４７８．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６９

名，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激励数量为

１

，

２７６

万份，未行权激励数量为

８９３．２０

万份。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６９

名激

励对象中，

６８

名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其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进行行权，行

权价格为

１０．５７

元

／

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６１．８０

万份，其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

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由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１５

人已离职，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

已不具备《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薪酬

与考核委员已经同意并报备董事会取消上述

１５

人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其获

授尚未行权的

１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０７

名，对应获

授股票期权激励数量为

２

，

４４４

万份。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２０７

名激

励对象中，

２００

名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其按照《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进行行权，

行权价格为

１０．８２

元

／

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５９．８０

万份，其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

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培华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３

人已离职，其已不具备《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上述

３

人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并

注销其合计获授尚未行权的

５７．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

３８

人。

经考核，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３６

人，公司监事会对该

３６

名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可行权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作为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四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

称“《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相关规定，由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柴永森等

４

人已离职，其已不具备《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柴永森等

４

人《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尚未行权的

４７８．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６９

人。

经考核，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６８

人，公司监事会对该

６８

名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可行权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

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相关规定，由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１５

人已离职，其已

不具备《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上述

１５

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尚未行权的

１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

定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０７

人。

经考核，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２００

人，公司监事会对该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后认

为：可行权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三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

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３８

名激励对象中

３６

名激励对象考核合格，其在第四个行权期，即自授

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行

权的股票期权共

９７１．０４

万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

公司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拟定，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

策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计划确

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管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９

人，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１

，

７７１

万份，行权

价格

１０．８８

元。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王东宁先生已离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王东宁先生的激励对象资格。 《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调整为

４８

人，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激励总数调整为

１

，

７４３

万份。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之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０９

年年末股本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８

，

７７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现金，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０．８８

元调整

为

１０．５８

元。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崔少华、周利民、洪晓明、蒿文朋等四人已离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四人的激励对象资

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１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４４

名，对

应的获授期权总数调整为

１

，

５６３

万份。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

排的议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共

４１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４４．３

万份。 该次行权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１

，

４０６．７

万份。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年末股本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现金，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０．５８

元调整为

５．２４

元，《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获授期权总数由

１

，

５６３

万份调整为

３

，

１２６

万份，未行权期权数量由

１

，

４０６．７

万份调整为

２

，

８１３．４

万份。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苏效玺已离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苏效玺的《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５０．４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４３

名，对应的获授期权总数调整为

３

，

０７０

万份，未行权期权数量调整

为

２

，

７６３

万份。 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４３

人中，符合行权条件的

４０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５２０．４

万份。

该次行权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２

，

１４９

万份。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 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股本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５．２４

元调整为

５．０７

元。

１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谢海琴已离职，激励对象王遵之去

世，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谢海琴、王遵之两人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资格、注销其已获授尚未行权的

７８．４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

４１

名，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９５８

万份，未行权激励数量调整为

２

，

０７０．６

万份。 通过了《关于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三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

４１

人中，符合行权条件的

３６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１８．４４

万份。 该次行权后《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８３．２０

万份。

１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１７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

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本年度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股本

２

，

６９５

，

９０９

，

５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３．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５．０７

元调整为

４．７０

元。

１８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

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１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３

人已离职，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

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

３

人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其已获授尚未行权的

５７．６

万份

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８

名，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８１４

万份，未行权激励数量调整为

１

，

１２５．６

万份。 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安排的议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３８

人中，符合行权条件的

３６

人，可

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９７１．０４

万份。

２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其成就的说明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由于激励对象中的

３

人已离职，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由

４１

人调整为

３８

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公

司及该

３８

名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股票期权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中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具体如下：

１

、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绩效

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３８

人，其中

３６

人考核合格，

２

人考核不合格。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的审计机构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２０１３

）汇所审字第

７－００９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此外公司也不存在“最近一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经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情形。

４

、行权安排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行权期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１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２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四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４０％

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安排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５

、行权的业绩条件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括：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复合净利润增长

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

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其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具体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增长率达到

或超过

１８％

。

第二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或超过

１８％

。

第三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或超过

１８％

。

第四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或超过

１８％

。

根据《审计报告》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３．７８％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２．８３％

，均高于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２６９

，

４５９

，

４０１．２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３

，

１７７

，

０７８

，

０９７．７６

元；根据“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的考核要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

度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４２．６１％

，超过

１８％

。 公司的上述业绩指标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四

个行权期的业绩指标。

三、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数量、价格

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及《青

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等，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定《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将通过向

３６

名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股票来源。

２

、激励对象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行权价格为

４．７０

元

／

股。

３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共

３６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９７１．０４

万

份，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编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数量

（

万份

）

第四个行权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１

梁海山 董事长

、

总经理

３１６ １２６．４０

２

谭丽霞 副董事长

１３６ ５４．４０

３

宫 伟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５６ ２２．４０

４

明国珍 副总经理

、

董秘

５６ ２２．４０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３２

人

）

２

，

１０２ ７４５．４４

合计

２

，

６６６ ９７１．０４

４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具体行权日，并统一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６

、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７

、本次考核不合格的

２

名激励对象，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合计为

１４８

万份，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分别注销该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

４０％

，合计注销

５９．２０

万份。

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

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６

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可以

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有关安排行权。

五、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梁海山、谭丽

霞两名董事属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

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 独立董事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３

人已离职，同意取消上

述

３

人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获授的

５７．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８

名，对应获授股票期权激励数量为

２

，

８１４

万份，未行权激励数量为

１

，

１２５．６０

万份。

２

、本次可行权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及可行权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董

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合计简称 《股权激励备忘

录》）以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个行权期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作为《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行权。

八、 律师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出具的结论性

法律意见为：

１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系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而进行，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２

、根据《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确定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可以按照《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进行第四次行权。

３

、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

权激励备忘录》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九、首期股票期权第四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股份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已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按照本次行权数

量

９７１．０４

万股和行权价格

４．７０

元

／

股计算，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实施将增加公司银行存款

４

，

５６３．８８８

万元，

对应增加公司净资产

４

，

５６３．８８８

万元。

十、备查文件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

独立意见》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６９

名激励对象中

６８

名激励对象考核合格，其在第二个行权期，即

自授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

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３６１．８０

万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

公司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拟定，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计划

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管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８３

人，期权数量

１

，

０８０

万份，行权价格

２２．３１

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确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年末股本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现金，故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２２．３１

元调整为

１１．１１

元，《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１６０

万份。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 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股本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１．１１

元调整为

１０．９４

元。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作为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孟晓林等

１０

人已离职，根据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孟晓林等

１０

人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

格、注销其获授的

２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７３

名，激励

数量为

１

，

９６０

万份。 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７３

人中，符合行权条件的

７０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５９．７６

万份。 该次行权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１

，

３７２

万份。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１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

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本年度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股本

２

，

６９５

，

９０９

，

５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３．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０．９４

元调整

为

１０．５７

元。

１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

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柴永森等

４

人已离职，根据《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柴永森等

４

人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其

获授尚未行权的

４７８．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６９

名，激励

数量为

１

，

２７６

万份，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８９３．２０

万份。 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６９

人中，符合行权条

件的

６８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６１．８０

万份。

１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由于激励对象中的柴永森等

４

人已离职，公司《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７３

人调整为

６９

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对公司及该

６９

名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股票期权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及激励对象中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具体如下：

１

、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绩

效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６９

人，其中

６８

人考核合格，

１

人考核不合格。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的审计机构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２０１３

）汇所审字第

７－００９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此外公司也不存在“最近一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经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情形。

４

、行权安排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行权期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４０％

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５

、行权的业绩条件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复合净利

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净资产为

在融资当年及下一年扣除再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值，按照配比原则，净利润为扣除募投项目当年及下一

年产生的净利润。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具体

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第二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第三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根据《审计报告》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３．７８％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２．８３％

，均高于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２６９

，

４５９

，

４０１．２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３

，

１７７

，

０７８

，

０９７．７６

元；根据“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的考核要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

度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３１．７９％

，超过

１８％

。 公司的上述业绩指标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

二个行权期的业绩指标。

三、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数量、价格

按照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等，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定《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将通过向

６８

名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股票来源。

２

、激励对象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０．５７

元

／

股。

３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共

６８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３６１．８０

万份，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获授期权数量

（

万份

）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６８

人

）

１

，

２５６ ３６１．８０

合计

１

，

２５６ ３６１．８０

４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具体行权日，并统一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６

、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７

、本次考核不合格的

１

名激励对象，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合计为

２０

万份，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分别注销该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

３０％

，合计注销

６

万份。

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６８

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有关安排行权。

五、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

９

名董事

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柴永森等

４

人已离

职，其已不具备《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其《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获授尚未行权的

４７８．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人数为

６９

名，激励数量为

１

，

２７６

万份，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８９３．２０

万份。

２

、本次可行权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及可行权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董事会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合计简称 《股权激励

备忘录》）以及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二个行权期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行权。

八、 律师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出具的结论

性法律意见为：

１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系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而进行，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２

、根据《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确定的

６８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可以按照《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第二次行权。

３

、 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 《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九、第二期股票期权第二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股份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已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按照本次行权数量

３６１．８０

万股和行权

价格

１０．５７

元

／

股计算，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实施将增加公司银行存款

３

，

８２４．２２６

万元，对应增加公司净资产

３

，

８２４．２２６

万元。 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十、备查文件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

的独立意见》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２０７

名激励对象中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考核合格，其在第一个行权期，

即自授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１

，

１５９．８０

万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

公司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拟定，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

管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２２２

人，期权数量

２

，

６００

万份，行权价格

１１．３６

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确定《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同时，

该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当年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股本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１．３６

元调整为

１１．１９

元。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时，该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

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本年度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股本

２

，

６９５

，

９０９

，

５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３．７０

元现金，故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１．１９

元调整

为

１０．８２

元。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

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１５

人已离职，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

１５

人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其获授尚未行

权的

１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０７

名，激励数量为

２

，

４４４

万份。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２０７

人中，符合行权条件的

２００

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５９．８０

万份。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

二、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由于

１５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２２２

人调整为

２０７

人。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对公司及该

２０７

名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股票期权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及激励

对象中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具体如下：

１

、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绩

效考核合格。

根据青岛海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２０７

人，其中

２００

人考核合格，

７

人考核不合格。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的审计机构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２０１３

）汇所审字第

７－００９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因此，公司不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此外公司也不存在“最近一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经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情形。

４

、行权安排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行权期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５０％

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５

、行权的业绩条件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

长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

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净资产为在融

资当年及下一年扣除再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值。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

列支。 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具体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２％

。

第二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８０％

。

根据《审计报告》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３．７８％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２．８３％

，均高于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２６９

，

４５９

，

４０１．２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３

，

１７７

，

０７８

，

０９７．７６

元；根据“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的考核要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

度的增长率为

３０．３１％

，超过

１２％

。 公司的上述业绩指标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

权期的业绩指标。

三、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数量、价格

按照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等，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定《第

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将通过向

２００

名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股票来源。

２

、激励对象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０．８２

元

／

股。

３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共

２００

人、 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５９．８０

万份，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获授期权数量

（

万份

）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２００

人

）

２

，

３６４ １

，

１５９．８０

合计

２

，

３６４ １

，

１５９．８０

４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具体行权日，并统一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６

、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７

、本次考核不合格的

７

名激励对象，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合计为

８０

万份，按照《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分别注销该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

５０％

，合计注销

４０

万份。

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有关安排行权。

五、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议案》，

９

名董事

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

１５

人已离职，其已

不具备《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同意取消其《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资格并注销其获授的

１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０７

名，激励数量为

２

，

４４４

万份。

２

、本次可行权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及可行权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

件，董事会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合计简称 《股权激

励备忘录》）以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一个行权期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三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行权。

八、 律师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出具的结论

性法律意见为：

１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系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而进行，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２

、根据《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确定的

２００

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可以按照《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第一次行权。

３

、 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符合 《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九、第三期股票期权第一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股份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已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按照本次行权数量

１

，

１５９．８０

万股和行权价格

１０．８２

元

／

股计算，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实施将增加公司银行存款

１２

，

５４９．０３６

万元，对应增加公司净资产

１２

，

５４９．０３６

万元。 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十、备查文件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

的独立意见》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６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披露了《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披露了《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延期复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了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

告》，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情况比较复杂，完成相关工作所需时

间较长，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日。

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绿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有关股东接洽、商谈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各方正在对重组方案

进行细化研究论证。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各中介机

构正在推进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股东陈丽

芬女士和孙宁玲女士的通知，陈丽芬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

１９

，

３５１

，

０２０

股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孙宁玲女士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的

９１

，

６４８

，

９８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支行。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４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顾六明先生提交的辞

职报告，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顾六明先生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顾六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６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首

次实施了回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

份的公告》。 上述公告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根据有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上市公司应及

时公告。 现根据上述规定，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间，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６８１

，

６２８

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８８５

，

２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６％

，购

买的最高价为

５．８１

元

／

股，最低价为

４．９１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１．４９

亿元（含佣金）。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５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以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

就重组方案等事项进行积极磋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鉴于该事项程序复杂，

涉及面广，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进

展情况和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鉴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９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

１２２２１５

、

１２２２２２

、

１２２２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１２

永泰

０１

、

１２

永泰

０２

、

１３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工作需要，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由北京市西

城区搬迁至山西省太原市新办公地址，现将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９

号双喜广场

２６－２７Ｆ

二、投资者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７

三、投资者联系传真：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１

四、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６

五、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ｔｅｃｌ．ｃｏｍ

、

ｗｗｗ．

永泰能源

．

中国

六、电子邮箱：

ｗｔｅｃｌｂｇ＠１２６．ｃｏｍ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０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因正在拟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方案，为维护全体股东及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重大影响，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将最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告该事项结果并复牌。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